根据浙价医〔2015〕137号文件精神，我院对新增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913962  医保办
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涵
	项目单价
	计价单位

	33A0003
	特需门诊-外院专家A
	A类由市内高级外院专家坐诊，对患者病情进行问诊评估、分析及诊断，制定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
	100
	次



	33A0003
	特需门诊-外院专家B
	B类由市内知名外院专家坐诊，对患者病情进行问诊评估、分析及诊断，制定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
	150
	次

	33A0003
	特需门诊-外院专家C
	C类由市外高级外院专家坐诊，对患者病情进行问诊评估、分析及诊断，制定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
	200
	次

	33A0003
	特需门诊-外院专家D
	D类由市外知名外院专家坐诊，对患者病情进行问诊评估、分析及诊断，制定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
	300
	次


